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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已经有了初步理论成果及实践经验，司法机关也进行了有针对性地试点工作。但

是应用于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领域的企业合规之刑事化趋势的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环境刑事合规

制度建设仍然缺失且司法联动协调不足。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刚刚开展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方面的实践，

现仅存在一些检察机关为主体的司法判例。而针对于检察机关为主体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司法判例更加

微乎其微。此类困境明确表现出当前合规制度建设中外部实践路径的不足问题，故应当从企业环境刑事

合规的司法实践路径为角度进行探讨，初步探究统一合规标准、推动司法联动的解决措施，以期加快合

规制度的内外合力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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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hinese enterprise criminal compliance has had the preliminary theoretical result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 judicial organs have also carried out the targeted pilot work.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trend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in criminal applied to the field of en-
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the con-
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compliance system is still missing and the judicial coordina-
tion is insufficient. All these factors lead to the practice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compliance in China, and now there are only some judicial cases with procuratorial organs as the 
main body. However, the judicial case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compliance for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as the main body is even smaller. Such difficulties clearly show the shortage of 
the external practice path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ent compliance system. Therefore, it 
should b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udicial practice path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compliance, and initially explore the solutions of unifying compliance standards and 
promoting judicial linkage,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compli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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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生态环境危机的凸显和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成为企业生产经

营中不可忽视的风险，国家和社会愈发重视环境犯罪问题。近年来，许多如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中石油

松花江污染事件等造成重大环境破坏和生命财产损失的环境污染事故，基本上都与企业的相关活动相关。

随着企业犯罪案件的数量不断上升，对其环境行为的惩罚力度也在加大，使得企业面临的环境刑事责任

风险也日益攀升。然而，仅凭严厉的惩罚来解决企业环境犯罪问题，其治理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 
国内与国外至今尚无一个标准的、为众人所公认的对于“刑事合规”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刑事

合规包括实体规则与形式规则之整体，从法人及没有法人资格的公司的角度来看，其在法定可罚性领域

(刑事实体法)的前置领域内，应前瞻性地避免刑事责任风险”[1]。孙国祥认为，“所谓刑事合规，是指

为避免因企业或企业员工相关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刑事责任，国家通过刑事政策上的正向激励和责任归咎，

推动企业以刑事法律的标准来识别、评估和预防公司的刑事风险，制定并实施遵守刑事法律的计划和措

施”[2]。笔者认为，本文所述之“合规”，意指企业作为合规主体合乎相关规定、牢记法律规则、防范

污染风险、积极污染治理。具体来说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是指企业作为合规主体，在其经营活动中建立内

部合规制度、在环境污染行为发生后接受司法机关帮助建立外部合规制度，以防范和化解环境污染行为

带来的刑事风险、保障企业有序经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可以从企

业这一环境合规主体进行划分，分为内部环境刑事合规和外部环境刑事合规。内部环境刑事合规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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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范或降低企业在环境方面所要承担的刑事风险，属于刑事实体法的前置领域的规则措施；外部环境

刑事合规则是指司法机关以刑事诉讼法模式来加强相关企业的环境自我管理意识，即通过构建起环境刑

事合规计划的运行情况与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刑事责任之间的联系，通过不合规的追责途径和合规的

激励机制，促进建立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最终实现对企业环境犯罪的有效控制。 
因环境犯罪自身特殊性与复杂多因之特点，企业内部环境刑事合规的管控能力无法应对足以造成较

大社会危害的环境污染，司法力量的干预与帮助防控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引导企业重回正轨还是基于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之角度，司法主导企业环境刑事合规都有其必然性。合规计划管理本应由企业自治，

政府依法予以适度干预是因为企业犯罪会造成对企业和社会的双重影响，不但引发企业内部风险还会引

发系统性社会风险[3]。而针对于现阶段司法介入企业环境刑事合规之实践不足、涉案企业在营商大环境

中迫切需要外部刑事力量支持企业环境合规之现状，本文以司法实践为角度，创新性地进行企业环境刑

事合规的外部规制研究，以期借助司法力量解决当前环境刑事合规之困境、加快环境刑事合规内外共建，

并最终加快建立我国完备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 

2. 合规评价标准问题 

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在审判阶段针对涉案企业的环境犯罪行为，需要充分考虑多重因素来

做出是否适用环境刑事合规相关措施。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无论是检察院还是法院都没有形成统一的

评价标准，这直接造成了适用合规的条件存在差异的现象： 
第一，针对检察建议模式，即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环境刑事合规进行审查后做出相对不起诉措施。

其适用与否主要依据环境犯罪案件的案情轻重来进行考量的。检察机关对环境犯罪案件的案情轻重之考

量是基于其主要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刑期之长短的，而实践当中对于刑期长短之规定是否适用企业环境

刑事合规乃至是否可对其不起诉是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的。而从企业之角度来看，涉案企业环境犯罪的

案件情节严重与否与直接责任人员的刑期长短挂钩会造成存在自然人与企业责任人格混同，本就是有悖

于法律规定的。但若是严格基于企业可能被判处的罚金数量进行评价则又会造成与直接责任人员评价标

准冲突、矛盾的情况发生，即会造成企业罚金过高但直接责任人员刑罚处罚过低，及相反的情况发生。

故笔者认为，在我国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建设尚存在缺失之情况下，检察机关在手握是否进行合规、

是否进行不起诉之企业“生死大权”时，应当重新规范其适用范围。尤其是在企业环境污染案件中本就

存在案件复杂、环境污染诱因多发的背景之下，适用相同的刑罚程度节点来认定不同的企业环境污染案

件是有悖于企业环境合规建设之本意的，即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及时修复和涉案企业的改过自新。 
第二，针对司法建议模式，即审判机关对涉案企业环境刑事合规进行检查验收后做出从轻量刑及适

用缓刑决定。实践中法院主导的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少之又少，仅存“上虞区检察院诉金马材料公司案”

及一些案件里法院的个项判决之中。一方面实践案例早少造成了值得借鉴的合规案例匮乏较为严重，另

一方面也是对现有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制度建设的巨大挑战。在“上虞区检察院诉金马材料公司案”中，

法院“创造性”的在审判阶段主动适用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系属于事后主动提起的之模式。本案当中法

院对企业及部分直接责任人员从轻量刑、适用缓刑的判决裁定若作为指导性案例，也仅可为后续司法机

关主动适用做出模型，而不可在具体案件中提出借鉴意义，故仍需统一合规评价标准。 
造成上述困境之原因，一方面在于专项合规文件的缺失，另一方面在于立法尚未修改，未能给予司

法机关双主体以法定身份介入合规。在当前企业环境污染案件中本就存在案件复杂、环境污染诱因多发

的背景之下，适用相同的刑罚程度节点来认定不同的企业环境污染案件是有悖于企业环境合规建设之本

意的。而现有的专注于专项合规方面的合规文件仅有两部，也即《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和《证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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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缺少对于环境保护合规进行专项规定的文件。《刑事诉讼

法》中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足为实践中司法机关双主体介入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提供法律支撑，造

成不同案件中形成的差异化合规评价标准，在督促完善立法的同时仅能从司法机关两主体进行入手，具

体案件具体分析，缩小案件之间的标准差异。 
司法机关在手握是否进行合规、是否进行不起诉之企业“生死大权”时，应当针对涉案是否存在生

态环境的及时修复事实和对所犯环境污染行为是否存在改过自新态度及举措的不同，分析污染案件之性

质，而将其划分为值得合规合不值得合规之企业。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针对此类涉案企业是否可以提起

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是否可以提出从轻从宽量刑和适用缓刑：首先，针对涉案企业的污染环境行为情

节恶劣、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即对生态环境已经或可能造成不可逆后果的、对他人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

大损失的污染环境行为是没有合规的必要性的，其造成的危害理应受到严厉的刑法处罚，也就对其无需

讨论合规评价标准问题；其次，针对涉案企业在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后隐瞒犯罪事实、逃避或抗拒环境行

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检查，即对企业自身的污染犯罪行为和造成的污染后果没有忏悔、积极恢复态度的，

无需讨论合规评价标准问题；最后，针对涉案企业在实施环境污染行为后积极主动进行生态环境修复、

及时主动上报环境行政部门并认罪认罚态度良好、事前已经建立或事后补充建立企业内部环境合规计划，

且造成的污染程度较低、社会影响较小的，司法机关应当将其列为值得进行合规之名单，本着对涉案企

业引导、扶助之合规意愿来主导企业外部刑事合规建设，并制定统一的合规评价标准。进入这一阶段后，

针对案件进展到不同的阶段之区分，由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分别发挥自己的司法引导作用。在案件的审

查起诉阶段和部分疑难环境污染案件中提前介入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针对案件个案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决定做出让涉案企业采取被动整改的检察建议模式还是主动整改的合规不起诉模式并进行事后持续监督

模式。针对案件已经进展到审判模式的，而检察机关并未提起企业环境刑事合规之建议，审判机关分析

案情觉得确有必要的，应当主动提起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积极引导涉案企业整改。 

3. 司法激励措施问题 

司法机关主导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可分为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在实践当中，司法机关主要从事后合

规着手，即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针对企业是否完全执行环境刑事合规的改进计划的现实情况，决定是否

对该企业执行审查合格后的司法激励措施。但因为现有制度建设缺失，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之精神、对涉

案企业的最大包容度和对环境污染的及时治理等多方因素考虑，司法机关通常采取较为放宽的激励措施，

即对于积极合规整改的企业，检察机关通常采取相对不起诉的措施、审判机关通常采取从轻从宽量刑及

适用缓刑的判决。虽然在大的营商环境下，放宽的司法激励措施有助于涉案企业“起死回生”并合法经

营、有助于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实践普及等，但长期以往势必会让部分涉案企业铤而走险，从而降低司

法的威慑力而导致环境刑事合规的激励措施出现程度过限亦或是司法措施偏差。 
学界普遍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检察院和法院的合规激励措施程度方面。以“张家港市 L 公司、张某

甲等人污染环境案”和“上虞区检察院诉金马材料包装公司污染环境案”为例，当涉及到司法机关所能

采取的程度最高的激励措施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采取既不起诉涉案企业也不起诉直接责任人员的“双

不起诉”模式，审判机关主要采取对直接责任人员适用缓刑的决定。对此有学者认为，对企业不处罚而

只针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是有悖于刑事合规预期效果的[4]。在上述两起案件中，造成检察建议、

司法建议模式出现争议的问题焦点不仅在于处罚对象问题，还在于对涉案企业性质的界定模糊。也即在

现存法律法规不足以支撑司法机关寻求法定裁量的情形下，适格主体同时不具备向既往判例寻求借鉴的

可能性。 
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通过统一合规评价标准之方法初步将企业环境犯罪案件进行性质划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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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可以通过对涉案企业本身性质进行界定与归类。有学者已经从合规主体究竟以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

业为主进行了详细讨论，并最终得出民营企业进行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更符合合规初衷[5]。但可以在此基

础上更进一步进行细分，即从民营企业之规模大小作为区分标准来采取不同的司法激励措施。有学者认

为，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考察范围应当明确是大型企业[6]。结合当前我国营商环境的实际情况和司法

实践现状来看，此种观点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唯有大的民营企业在可能在事前或是事后建立起完整的合

规体系，这不仅包括本文所述司法主导的企业外部合规建设，还包括了企业内部建立的合规规章制定、

合规组织体系建设、合规风险预防建设和组织合规专家团队等企业内部合规内容。而与之对应的小微企

业则在面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之下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去进行企业环境刑事合规。而基于平等原则等指

引，在实践中司法机关仍会将涉案的小微企业作为合规对象。此时面对不同规模的涉案企业，司法机关

应当及时调整规范其司法激励措施。 
针对上述关于司法激励措施之困境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涉案企业之性质进行个案分析，采取不同

的对策： 
第一，对于规模大、资金足的大企业，适当提高其企业合规标准，检察机关可以选择仅起诉一主体

而放过另一主体的方式来达到“惩罚一片，教育一片”的目的。司法机关可以采取提高罚金刑标准以换

取减轻直接责任人员的量刑处罚。 
第二，对于规模小、资金不足的小微企业，适当降低其企业合规标准，检察机关可以选择“双不起

诉”的模式，或者从涉案企业实际运营状况之角度考虑让其权衡利弊做出决定，已提现协商性司法理念。

司法机关则可以选择优先对直接责任人员适用缓刑，通过合规不起诉的事后考察环节督促直接责任人员

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同时可以暂缓执行涉案企业的罚金判决，避免出现涉案的小微企业因资金短缺

而直接宣告破产等不利于生态环境修复的情况出现。 

4. 司法联动协调问题 

作为介入环境刑事合规的司法主体，检察机关通过改革试点形成的不起诉决定与审判机关在从轻量

刑和适用缓刑的判决选择考量，存在相对孤立和碎片化之问题。环境犯罪复杂多因的特点及污染结果的

难以认定都决定了检察院和法院需要联手公安机关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等力量共同介入。 
第一，针对公检合作问题。以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为例的行政机关认为企业环境污染行为有可能构成

犯罪的，应当及时移交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进而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一方面，从证据搜集和检察

院举证角度来说，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有着较长的时间间隔，因而对于企

业污染环境的证据搜集、认定工作将较难开展，此时检察机关做出检察建议或是合规不起诉的时效性将

会降低。另一方面，若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不可被追究刑事责任，亦或是移交至公安机关后被采取不当

的强制性措施，则会导致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被破坏、财务运行受损情境出现，例如企业财产被查封、

扣押亦或是冻结，企业主要负责人员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拘留等。此类情形会严重违背企业环境刑事

合规的构建初衷。 
第二，针对检察院、法院与公安机关、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合作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在初步接触

企业环境污染案件后会进行一定的执法程序，即其会对涉案企业做出诸如取消经营资质、吊销营业执照

等行政处罚。倘若在执行完行政处罚后行政机关仍觉得案件确有必要移交至检察院追究涉案企业刑事责

任时，便会导致前期严厉的行政处罚与检察机关进行企业环境刑事合规之初衷相违背的窘迫境地：涉案

企业没有理由接受检察建议或是听从合规不起诉建议。此外由于介入时间往往存在于案件移送之后，故

证据的移交工作也是滞后的，这对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效率是不小的挑战。同时在案件的推进过程中紧

靠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是无法单独对其进行专业性的认定的。一方面，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很少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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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环境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且例如环境资源法庭的分布也存在不够均匀且数量不足的情境。而公安机

关与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与检察院、法院之间缺乏法律明文的借调规定，因而在涉及突发环境污染案件时，

法检往往寻求第三方专业人才的帮助，例如环境鉴定人员、环境法学专家学者等等。而另一方面，法检

引入专业人才的阶段往往具有滞后性，及只有在第三方监督考察程序及针对合规不起诉决定的公开听证

程序中才会引入专业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环境污染案件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司法效率。合

规不起诉的相关规定要求检察机关或是审判机关在事后对涉案企业进行不定期的考察与监督，第三方专

业机构及人才的辅助需要更早的介入才能及时“接手”法检应尽的监督考察义务，才能更好的解决企业

环境刑事合规的长期性与经营运行的专业性困境。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存在法检急于寻找第三方“接

盘”之情况发生，即法检在涉案企业持续监督考察乏力时，才让第三方代替监督考察，这有悖于司法全

局性精神。 
造成司法联动协调不足的原因，即受困于传统行刑衔接问题的阻碍。从整体合规体系架构的视角来

看，目前尚未能将公司治理、环境行政监管、公安侦查立案和检察院案件审查起诉、法院案件裁判等司

法关键环境实现有效协调。传统行刑衔接问题最大的争议便在于处理案件的时效性与对涉案企业造成的

影响。而受制于我国公务员选拔及体制内借调等规则、法定办案程序之约束，司法机关人员与行政执法

人员在面对面对复杂多因的污染案件时难以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并准确处理或移交案件，最终导致污染案

件得不到有效控制，亦或是涉案企业、受灾环境和群众进一步受到损失。故应当采取下述措施： 
首先，加强公检合作。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企业环境犯罪案件被依法审判之前均有密切联系，即

案件从立案到起诉阶段公检均应加强合作。有学者认为，在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初审或立案审查的过程

中，应当将案件中可能对涉案企业适用合规不起诉的情况进行记录，并及时告知检察机关。这其中包括

对涉案企业性质、规模的分析、对企业污染环境行为后果的考量和对涉案企业是否具有认罪认罚态度与

主动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为等等[7]。笔者认为，在公检合作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公安机关主动向检

察机关汇报案件的进展与情况，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发现涉案企业具有合规可能性的

时候，应当主动就该企业是否适用企业环境刑事合规与公安机关进行商讨，在必要时主动介入案件的侦

查阶段。同样，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合规决定发表异议，并通过复议申请或是向上一级检察院提出复

核申请，让上一级检察院介入进行监督。此外，还需对涉案企业自身的运营情况进行分析，倘若存在因

合规过程进展缓慢资金遭遇冻结、直接责任人员被羁押开展必要性审查等严重影响企业合规持续开展的

情况出现，检察机关应当及时提醒公安机关妥善变更强制性措施，以保证企业环境刑事合规之初衷得以

实现。 
其次，加强司法机构内部之间的合作。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司法主导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外部事

件路径中的“司法机关”应当是以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为主，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第三方专业人

员、机构为辅的在案件全过程中协助凝聚司法力量、协同参与外部合规建设的主体。而在实践当中，环

境行政机关无论是第一时间接触企业污染案件还是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乃至合规附条件不起诉之后

协助法检对涉案企业事后持续监督都发挥着全过程的巨大作用。笔者认为，针对环境行政部门而言，应

当首先加强其自身第一时间评估企业环境污染案件的能力，其次加强与公法检三部门的沟通协调并做好

例如移交相关证据的配合工作，最后还需要加强自身的行政监督职能。可以预见的是，生态环境行政部

门在企业环境合规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联系作用。针对第三方专业人员、机构，如果公检法行政等

公权利机关能够事前与专业机构提前配合并及时监督、评估，不仅能提高合规效率，也能为合规失败后

的检察公益诉讼做好协助工作，以此提高合规整体过程的科学度。 
最后，笔者针对上述困境之分析，初步构建司法主导下企业环境刑事合规外部路径流程图，以期解

决司法联动协调不足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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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有了巨大的提升，而法律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作为惩治环

境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企业刑事合规已进入我国主流视野，但是在环境保护领域，企业刑事合规

才刚刚起步，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制度并不完善。加快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外部实践构建有利于从外力

推动作用下加快督促涉案企业进行整改，不断提高促进生态环境的修复作用，加快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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